
附件1： 
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第十三次研究生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分配表
	
	组成单位
	硕士
	博士
	少数民族
	常任代表候选人
	总人数

	研究生
代表团
	马克思主义学院
	3
	
	
	2
	3

	
	哲学院
	3
	
	
	2
	3

	
	经济学院
	4
	1
	
	2
	5

	
	财政税务学院
	4
	1
	
	2
	5

	
	金融学院
	9
	2
	1
	2
	12

	
	文澜学院
	3
	
	
	2
	3

	
	法学院（含知识产权学院）
	12
	3
	1
	2
	16

	
	刑事司法学院
	3
	
	1
	2
	4

	
	法律硕士教育中心
	10
	
	1
	2
	11

	
	工商管理学院
	11
	3
	1
	2
	15

	
	会计学院
	7
	2
	1
	2
	10

	
	公共管理学院
	5
	1
	1
	2
	7

	
	外国语学院
	3
	
	
	2
	3

	
	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
	3
	
	
	2
	3

	
	统计与数学学院
	4
	
	1
	2
	5

	
	信息与安全工程学院
	3
	
	
	2
	3

	列席代表团
	-
	
	
	
	
	


注：
①各学院（中心）研究生代表团团长原则上应由本院研究生会主席团成员担任，且占学院代表名额；
②研究生常任代表会议是研究生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常设机构，由常任代表组成。常任代表应从正式代表中选举产生，其中研究生会主席团成员和工作部门负责人一般不超过30%；
③知识产权学院的代表名额在本表中计入法学院代表名额；
[bookmark: _GoBack]④列席代表一般为各学院（中心）分管研究生思政教育工作的党委书记或副书记、指导研究生会工作的辅导员老师。

